
奉化主城区排涝综合治理一期项目监理招标文件预公示奉化主城区排涝综合治理一期项目监理招标文件预公示

一一.招标条件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奉化主城区排涝综合治理一期项目监理已由宁波市奉化区发展和改革局以奉发改投[2025]15号（工程统一项目代
码为2501-330213-04-01-801650）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市奉化区惠江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上级资金、
地方政府专项债及自筹，出资比例为100%，招标人为宁波市奉化区惠江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
该项目的监理进行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建设地点：位于岳林街道东郊片区。
2.2建设规模：项目位于岳林街道东郊片区。建设规模：新建排水管道（雨水管）2.9公里，管道采用断面直径2.6-3.4米的钢
管，管道起点布置于岳林东路与金峰路路口，向东沿岳林东路道路至机场南路，于岳林东路与机场南路路口向南转向，沿机场
南路西侧绿化带至斯张河，并分别于金海路至岳林东路段金峰路下、金海路至岳林东路段圆峰路下布置机会调度通道，管道沿
线新建接收井4座、工作井5座，新建规模18m³/s岳林泵站1座，购置800QZ-70潜水轴流泵等各类排涝设备9台（套）和1扇3m宽
钢闸门。同时，实施雨污水管网新建（改造）工程总长约28km，其中改造dn300-dn2000雨水管网约21公里，新建dn400-dn1000
雨水管网约2公里，雨水管材采用HDPE缠绕管（B型结构壁）和钢筋砼管，改造dn300-dn400污水管网约5公里，污水管管材采
用PE实壁管，雨污水管道均敷设在现状市政道路下。配套新建雨水提升泵站约4座，以及因管线改造涉及的道路恢复等内容。
2.3招标范围：本标段施工全过程监理及质量缺陷责任期阶段的工程保修监理。监理工作内容包括施工阶段工程质量、进度、
投资控制，合同管理，信息管理，组织协调，安全、文明施工监理等。
2.4本项目投资估算约64661.10万元，其中工程费用约49433.7085万元。 
2.5招标控制价：466.0840万元。
2.6监理服务期：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至工程竣工验收通过、缺陷责任期满之日止,其中：施工期（含施工准备期）：14个月，
具体以经建设单位批准的监理人开工令为准；缺陷责任期：24个月。
2.7质量控制目标：同施工质量要求。
2.8安全控制目标：同施工安全要求。
2.9进度控制目标：同施工工期要求。 
2.10标段划分：1个标段。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奉化主城区排涝综合治理一期项目监理奉化主城区排涝综合治理一期项目监理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同时具备①水利部颁发的水利工程施工监理甲级资质②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工程监
理综合资质，并在人员、试验检测仪器设备方面具有相应的监理能力。
3.2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①联合体所有成员数量不得超过2家； 
②联合体牵头人应具有水利部颁发的水利工程施工监理甲级资质，并负责派遣总监理工程师。
3.3 拟派总监理工程师应持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水利部颁发的监理工程师注册证书（水利工程施工监理专业）或执业在投标
人单位的中国水利工程协会颁发的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水工建筑专业）或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住建部颁发的注
册监理工程师注册执业证书（水利水电工程专业），具有水利工程类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且在投标截止日不得在其他任何在
建合同工程中担任总监理工程师（包括全过程咨询项目中的监理负责人）。
                        
    本标段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公告发布的媒介四、公告发布的媒介

    无

五、联系方式五、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宁波市奉化区惠江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地　　址：宁波市奉化区中山东路518号金城大厦B座

    联 系 人：吕先生        　

    联系电话：0574-88956639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众昕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宁波市奉化区大成路728号　

    联 系 人：吕女士、陈先生　

    联系电话：0574-88980165

    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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